
矯正機關收容人戒護外醫流程圖 

 
 
 
 
   
 
 
 
 
 
  

收容人戒護外醫 

衛生科與醫療機構聯繫外醫事宜 

戒護科指派戒護人員護

送收容人至醫療機構 

醫師診療 

不需住院 需住院 

返回矯正機關，並依

醫師醫囑安排回診或

於機關內門診 

外醫期

間，除醫

師囑言有

其他相關

醫療需求

外，收容

人不得請

求變更醫

療項目、

時間與地

點。亦不

可要求與

他人聯繫

或交談。 

住院，矯正機關並

通知家屬 

陳報機關長官

核准外醫。 

一般外醫 

戒護科長應先

為外醫勤務必

要指示及處

置，或值勤人

員通報督勤官

由其下達外醫

指令。 

立即報告機關

首長。外醫時

應製作之文件

可後補 

緊急外醫 

收容人有下列狀態時，應迅速轉送
醫院：： 
一、 意識不清：意識程度呈木

僵、昏迷。 
二、 呼吸道阻塞或無適當呼吸

(呼吸每分鐘≧30 或<10

次) 。 
三、 無脈搏或脈搏每分鐘≧140

或<50 下。 

四、 異常血壓：收縮壓≧200 或
≦90mmHg，舒張壓≧130 
mmHg。 

五、 立即可見且持續出血情形或
創傷(如骨折、穿刺傷、臟
器外露、頭部外傷併意識改

變、動物咬傷等)。 
六、 體溫≧39℃或≦32℃、SPO2

＜90％。 

七、 出現單側無力、昏迷、意識
混亂、表情或肢體不協調、
抽搐情形。 

八、 曾罹有心臟疾病病史，出現
胸悶、胸痛不適情形。 

九、 有長期酗酒、藥物濫用習慣

收容人入監執行 5天內出現
肌肉抽搐，或對人、事、
時、地等定向感差併意識混

亂者。 
十、 經值勤人員主觀判斷或諮詢

相關醫護人員意見後，認有

需緊急戒護外醫之情形時。 

依監獄行

刑法第 24

條及羈押

法第 19 條

之規定，

認其有脫

逃、自

殘、暴行

之虞，綜

合評估個

案情形，

並經機關

長官核准

後始得施

用戒具。 


